附件一
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技术专家委员会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本委员会是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食品中心）的内设机构，由从事食品行业技术研发、生产管理及市场流通的专业人员自愿组成的专家组织。
第二条：本委员会以推动食品行业的技术发展，加强技术协作和交流，促进食品行业的标准化建设，以食品行业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服务为工作目标。
第三条：本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为：协助食品中心拟定食品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参与食品中心组织的食品行业重大项目评审；向由食品中心制定并报国家批准的食品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规程提供咨询服务；协助食品中心对地方食品园区建设提供规划和指导意见；组织专家讲座、专题研讨、专项考察；技术交流、科研课题研究；论文评选；提供技术咨询服务等。
第四条：本委员会每年定期开展相关交流活动。
第五条：委员资格申请条件
（一）遵守本管理办法
（二）年龄在65周岁以下的在职人员
（三）从业经历要求：
1、食品行业的科研单位、行业组织机构推荐委员，需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及以上，并在相关领域工作10年以上；
2、食品装备制造的企业（企业年销售额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推荐委员，需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者总工程师以上职务级别，相关领域工作10年以上；
[bookmark: _GoBack]3、从事食品生产的企业（企业年销售额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推荐委员，需具有食品行业应用与控制或技术管理经验10年以上，目前为企业产品技术或者企业整体运营的主要负责人；
4、如果在专业刊物发表两篇以上论文的第一撰稿人或承担省部级食品行业有关科研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员可以适当放宽加入条件。
（四）每个单位推荐人数不超过二人(高校指学院)。
第六条：加入本委员会程序
（一）提交个人申请和单位推荐意见；
（二）通过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组织的专家评议；
（三）加入本委员会的申请和推荐，须报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备案；
（四）由本中心统一办理委员证书。
第七条：委员发生情况之一者，自动解除聘任：
（一）触犯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者；
（二）在从事行业活动中有违纪行为，职业道德败坏；
（三）不再从事食品行业的相关工作；
（四）两次无特殊原因（没有书面请假）不参加委员会活动。
第八条：组织机构
（一）本技术专家委员会设立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及副秘书长，人选由食品中心推荐，经当届技术专家委员会讨论并投票表决，票数需为委员总数的1/2以上同意，方可有效。
（二）委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300人。委员人数未满300人时可以增选委员，每名候选人需由两名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推荐，技术专家委员会全体讨论并投票表决，票数为委员数的1/2以上同意，方可有效；委员人数满额时，原则上不增补委员。
第九条：本委员会在食品中心统一领导下，设立秘书处。秘书处负责开展技术专家委员会的相关工作。
第十条：本委员会每5年换届一次。
第十一条： 活动经费：
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参加活动的经费由其所在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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